
一例一休 

加班費新制 您了解嗎？

爭議不斷的《勞動基準法（勞基法）》修

正案終於在立院三讀通過，除了確定實施「

一例一休」、七天假被砍，特休假、加班費

給付等相關法條都有修正，一例一休、休息

日加班費加成等條文，國定假日回歸內政主

管機關全國休假一致、強化勞工特休假權益

兩項條文，而輪休制勞工換班應有 11 小時

休息時間的上路時程則將另定。新制你真的

都搞懂了嗎？幾張圖帶你快速看懂。

程正孚 整理

綜 合 報 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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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例一休到底怎麼休？
所謂的一例一休，「例」指的是例假日、

「休」指的是休息日，此次勞基法第 36 條

修法，每 7 日應有 1 日例假以外，新增了 

1 日的「休息日」，最大的差別在於，雇主

不得要求勞工在例假加班，而休息日可協調

勞工出勤，但雇主要多發給勞工加班費。

依據一般工時與彈性工時，例假與休假的

調配也有明確的規範（勞基法第 30 條分項

）：

1ˋ 一般單週規定：每 7 日中至少應有 1 日

之例假、1 日之休息日。

2ˋ 二週彈性工時：每 7 日中至少應有 1 日

之例假，每 2 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

應有 4 日。

3ˋ 八週彈性工時：每 7 日中至少應有 1 日

之例假，每 8 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

應有 16 日。

4ˋ 四週彈性工時：每 2 週內至少應有 2 日

之例假，每 4 週內之例假及休息日至少

應有 8 日。

例假日跟休息日怎麼界定？
勞工的工作內容、工作開始及終止之時間

、休息時間、例假、休息日等有關事項其實

都屬於勞動契約範疇，為私法上契約，由當

事人間彼此同意而成立，但勞動部也建議，

勞工之例假及休息日，應在勞資雙方於契約

訂定時或契約履行中，進一步詳細約定，以

杜絕爭議。

加班費變多？新制怎麼算？
原先的勞基法加班費勞基法修定後，多了 

1 日休息日，加班費的計算也有所不同，你

可能會困惑，平日、休息日以及國定假日/

特休假加班費到底怎麼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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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單來說，平日加班費的計算並沒有改變

，就是按平日每小時工資加給 1/3 以上，第

三個小時起加給變 2/3，只要雇主有使勞工

每日工作時間超過 8 小時，或每週工作時

數超過 40 小時，就應給付。

可協調勞方出勤的「休息日」加班費則有

所增加，工作兩小時內，加班費按平日每小

時工資加給 1 又 1/3 以上工資，工作第三

個小時起，按平日每小時工資另再加給 1 

又 2/3 以上工資，而為了保障休息日勞工上

班權利，「休息日」加班未滿 4 小時以 4 

小時計、超過 4 小時未滿 8 小時則以 8 小

時計，而超過 8 小時在 12 小時以內，則以 

12 小時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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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如果是一例一休所謂的「例假日」

，根據勞基法 40 條規定，沒有天災事故或

突發事件，雇主是不得要求勞工在「例假日

」出勤的，如果因為上述原因出勤，當日應

該加倍給薪，並再予以補假一天。而國定假

日與特休假加班，與現行規定一樣，除了當

日工資照給之外，需再加發 1 日工資。

廢除的七天假哪七天？
為了配合降低法定工時從原本的「雙週 

84 小時」改為「單週 40 小時」，政府砍

掉七天國定假日做為降低工時的配套。

特休假有變多？
勞基法修法強調提升新進與資深勞工的特

休權益，年資 6 個月未滿 1 年應給予 3 天

的特休假，年資 2 年以上未滿 3 年者特休

假多了三天……，年資 10 年以上，隨年資

每增加 1 年，就能有多 1 日的特休假，最

高加至 30 日。

如果在年度終結或契約終止時，勞工特別

休假未休完之日數，不論原因為何，一律折

發工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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